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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四题：强积金「雇员自选安排」 
 

２０１０年６月９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六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黄国健议员的提问和署理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梁凤仪的答复： 
 

问题： 
 

  本会于去年制定《２００９年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修订）条例》，当

中包括容许雇员可以每年一次，把强制性公积金（下称「强积金」）计划

帐户内的个人供款的累算权益，一笔过转移至其他自选的强积金计划。修

订条例预计于二○一一年初实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鉴于金融机构在上述修订条例实施后，会推出各类型的投资产品，

为免雇员因受误导而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产品（例如杠杆式的衍生工

具），当局有否计划加强对强积金投资产品的监管；若有计划，详情为何；

若否，原因为何； 
 

（二） 鉴于在上述的修定条例制定后，强积金中介人（包括公司及个人）

的数目至本年四月三十日已达２７,７９５，当局将如何有效地监管中介人

销售产品的情况；及 
 

（三） 在上述修订条例实施后，政府会否为雇员提供适切的支援和配套

措施，并透过宣传和教育，让他们能够按个人可承受的风险来进行强积金

供款转移；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 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简称「积金局」）可以循三个途径保

障强积金计划成员的投资，不会因为「雇员自选安排」生效后而选择一些

包含杠杆式的衍生工具的高风险投资产品。这些途径包括 ─  

 

 



  第一、对强积金投资项目的限制。《强制性公积金计划（一般）规例》

（简称「规例」）已订定条文，严格规管强积金成分基金的准许投资项目，

包括限制强积金基金进行借贷和杠杆式投资等较高风险的活动，以尽量减

低风险，保障强积金计划成员的利益。例如规例已明确禁止基金使用衍生

工具致使基金有杠杆成分，亦限制基金只可投资于积金局核准交易所买卖

的财务期货及财务期权合约，而有关投资不可超逾基金资产的百分之十。

此外，规例亦有订明分散投资的规定，包括要求强积金基金最多只可把其

资金总额的百分之十，投资于同一个机构所发行的证券及其他准许投资项

目。 
 

  第二、监察投资规定得以严格遵守。积金局会审阅由受托人提交的法

定申报表及报告、进行实地巡查，以及要求受托人和基金经理必须设立适

当的内部监控措施等。积金局会继续加强审查方面的工作。 
 

  第三、资料披露要求。现时已有守则订明，受托人必须在向计划成员

发出的要约文件和基金概览内，清楚列明有关成分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

组合分布和风险水平，以确保计划成员有足够资料，因应其个别的投资取

向和可承受风险程度，选择合适的成分基金。 
 

  积金局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发展的情况，如有需要，会考虑进一步加

强强积金基金的监管。 
 

（二） 现时，所有强积金中介人均须向积金局注册，并遵守由积金局制

定的「强积金中介人操守守则」。为了配合计划于明年实施的「雇员自选

安排」，积金局现正制订相关指引给中介人，要求他们向客户销售强积金

计划或基金时，必须清楚解释不同计划和基金类别的内容，包括收费、投

资目标和风险程度等，并协助客户在知悉有关资料的情况下，按其投资目

标和可承受风险程度选择合适的计划和基金作转移。此外，积金局已制订

了《强积金受托人最佳实务守则》，提示受托人应如何监管其强积金推销

商，确保他们的强积金中介人妥善推广及销售强积金计划及产品。 
 

  另一方面，积金局亦会提升强积金中介人的考试和培训要求，以确保

现职和新入职的中介人认识「雇员自选安排」的各项规定，以及中介人所

担当的角色和责任。 
 

  政府和积金局会不时检讨规管销售强积金产品的安排，以确保能与时

并进，并达至有效监管。如有需要，我们会提出改善建议作公开谘询。 
 

 



（三） 积金局一向重视推行强积金投资教育的工作，并针对预计于明年

实施的「雇员自选安排」，于今年开展了一连串的公众活动，教导市民认

识在作出投资决定前所必须考虑的因素。积金局亦会透过不同途径及平

台，包括刊物、广告及报章稿件等宣传「雇员自选安排」的具体执行情况。

此外，在过去半年，积金局已与雇员和雇主团体，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共

同举办了超过１６０场「强积金投资教育」简介会，有超过二万多名人士

参与。积金局会持续举办多项教育及宣传活动，让计划成员更加认识「雇

员自选安排」的运作详情及在选择转移累算权益时所须考虑的因素。  

完 

 


